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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法眼

 法律课堂

▲

高新区王先生：今年 7
月，我家保姆刘女士给我家
擦窗户玻璃时，不小心从梯
子上滑落摔伤，我是否应对
此承担责任？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
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谢
亮 王焕章：侵权责任法第三
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
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
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
的责任。可见，在雇主与保
姆、小时工、家教等个人之间
形成的劳务关系中，提供劳
务一方受伤，雇主承担责任
的前提是雇主有过错。

本案中，你雇佣刘某从
事保姆工作，双方之间形成
了劳务关系。刘某作为从
事家庭服务人员，应当预见

到擦玻璃具有一定的危险
性，其应尽比其他人更审慎
的注意义务，由于其未尽到
该审慎注意义务导致自身
受伤，刘某本人存在一定过
错。而你作为接收劳务一
方，在要求刘某擦玻璃时，
应为其提供安全保护、履行
保障义务，由于你未尽到应
尽的义务，也存在一定的过
错，因此，你也应根据过错责
任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赔
偿责任。

保姆干家务受伤，雇主应承担责任吗

□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赵
利军

与朋友在饭店吃饭，上
了个厕所，放在桌子上的手
机竟不翼而飞。经调查，民
警发现顺走手机的是邻桌的
一对姊妹。

7月27日20时许，宜阳
县的丁某与几个朋友在城关
镇一个饭店吃饭。席间，他上
厕所回来发现手机不见了。

接警后，宜阳县公安局
城关派出所民警张高伟赶到
现场，通过店内监控他发现，
丁某等人坐下不久，邻桌也
来了一拨客人。蹊跷的是，
这拨客人坐下没多久，其中
两名女子便匆匆离去。之
后，其他人将饭菜打包后快
速离开。

他仔细查看终于看出端

倪：就在丁某上厕所时，邻桌
一女子路过丁某的餐桌时抬
了一下手，丁某的手机就不
见了。之后，该女子将手机
交给同桌的另一名女子，然
后一起快速离开。

由于民警无法确认嫌疑
人，便以该品牌手机需到店升
级为由向丁某手机发送信息。

“这也是碰运气，不知道
嫌疑人是否会去。”张高伟
说，8月8日上午嫌疑人终于
现身手机店，守在店里的民
警迅速将其抓获。

据犯罪嫌疑人刘某供
述，7月27日晚，她陪同姐姐
和朋友到饭店吃饭，路过邻
桌时顺走了丁某的手机，之
后将手机交给姐姐后，两人
快速离开饭店。

8月8日下午，刘某的姐
姐也被抓获归案。

贪心一起“顺”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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